
鄂二师院团〔2012〕8号
关于“规范团学组织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类

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等活动”的通知

各院（系）分团委（直属团总支）：
为了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，加强校园文化管理，坚持正确的思想和舆论导向，优化育人环境，净化校园宣传教育阵地，确保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正确引导有益于校园文化建设和学生综合素质提高的活动的开展，特制定本条例，请遵照执行。

二○一二年三月二十日
关于“规范团学组织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类

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等活动”的管理办法
为了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，加强校园文化管理，坚持正确的思想和舆论导向，优化育人环境，净化校园宣传教育阵地，确保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正确引导有益于校园文化建设和学生综合素质提高的活动的开展，特制定本条例：

第一条  本规定所指的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等，是指各团学组织邀请或外聘专家、学者和其他人员，在内对我院师生员工所作的关于思想政治教育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、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报告、研讨、讲座等。

第二条  组织哲学社会科学类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等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符合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。不得损害国家、社会、学院的利益，不得宣传封建迷信，不得进行宗教活动，不得干扰学院正常的教学、科研和生活秩序。

第三条 团系统及学生组织（学生会、学生社团、志协等）举办哲学社会科学类报告会、论坛、讲座须经学校团委审核，未经审批一律不得举办。报告或讲座的组织者应在举办五天前向审批者填报申请表。审批者在接到申请两天内通知组织者是否同意；逾期未通知，可视为同意。报审项目需坚持“一场一报告”，不得少报、漏报活动，积极主动支持审批工作。

第四条  申请被批准后，组织者必须严格按申请内容组织实施，保证报告、研讨、讲座、论坛正常进行；不得擅自更换报告、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的内容、时间、地点、听众范围和人数；若遇特殊情况确需更换者，则应在报告或讲座前四小时向审批者说明原因，经批准后，报告或讲座方可进行。

第五条  对因不按程序申报、在讲座等活动中造成不良政治影响的，团委将视情节轻重，追究组织者责任，并责成其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。

第六条  对各组织部门举办的哲学社会学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，如需宣传报道，必须征得校团委的同意。

第七条  各组织部门要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的管理，使其成为宣传科学理论、传播先进文化、塑造美好心灵、弘扬社会正气的阵地。决不能给违反四项基本原则，违反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违反改革开放的错误观点提供传播渠道。对因疏于管理造成不良政治影响的，要追究责任，严肃处理。

第8条 本规定由校团委负责解释，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共青团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委员会

二○一二年三月二十日
附件：
团学组织举办哲学社会科学类报告会、论坛、讲座审批表
	申请单位
	
	联系人姓名及电话
	

	报告会、论坛、
讲座题目
	

	举办时间
	
	地点
	

	主讲人姓名
	
	单位
	
	职务职称
	

	主讲人简介：


	报告会、论坛、讲座主题及内容简介（可附页）：


	申请单位

意见
	（盖  章）

年  月   日
	校团委意见
	（盖  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
说明：此表需一式两份。

